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6-065      
项目名称：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内装饰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10月21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内装饰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10月21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内装饰

	
	建设单位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城区

	
	建筑面积
	本次装修18000㎡
	建筑总高度
	30.90m

	
	建筑层数
	地上：6层 地下：1层
	耐火等级
	一 级

	
	场地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类别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装饰）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内装饰

	设计编号
	S-2016-1-008
	设计人
	沃洪群

	一、节能方面

不在本次审查范围。

二、强制性条文

1、在六层平面图的右上方的消防电梯前室原设计的通道被新加的总经理室堵塞，而从另一侧的防烟楼梯的前室穿越，疏散走道不能直通消防电梯前室（建规 7.3.5条）。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五、其他

1、本次设计及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应涉及结构、节能、消防部分。

2、消防设计需消防部门批准，方可施工（提供的镇江消防部门的2016-0108号设计审核文件是本装修吗？）。

3、建议增加设计说明：所有的木制品均应符合《装饰装修木制品应用技术规程》DGJ/32J128-2011。

4、建议增加设计说明：所有的吊顶工程均应符合《室内吊顶工程技术规程》CECS255：2009。

5、本次设计审查仅限于室内装修设计，不涉及消防（应由专业的消防部门审查）、节能和结构等内容。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签字、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二十七条（及设施细则的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


	设计人
	沃洪群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赵雪林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八佰伴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内装饰

	设计编号
	S-2016-1-008
	设计人
	张炳华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1、商场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大于17W/m2，不符合DGJ32/J173-2014的10.3.6条相关规定。

三、强制性标准

1、消防配电设备（应急照明配电箱）应设置明显标志，详见GB50016-2014的10.1.9条相关规定。

2、未交待电缆桥架（金属线槽）跨接、接地要求，不符合GB50303-2002的12.1.1条规定。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楼梯间缺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

2、总电箱应设有防电气火灾漏电流动作报警装置，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柜上设置外，还应将报警信号应送至火灾漏电流报警系统。



	设计人
	张炳华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